
 

 

条文 2.2.3(“资源节约” 第 7.1.8) 

 

审查要点： 

1. 审查是否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或者《四

川省抗震设防超限高层民用建筑工程界定标准》DB51/T5058 进行判断。 

2. 审查是否按照相关审查批复文件中的要求进行了设计。 

 

审查材料： 

1. 结构图； 

2. 判定结构规则性的说明； 

3. 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或超限高层建筑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批复文件及按照批

复文件进行设计的证明材料。 


